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玖悦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的合法合规性意见 

 

 

 

 

 

 

主办券商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95 号 

二零一六年八月 

 

 

 



2 

目  录 

 

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符合豁免申请核准条件的意见 

二、关于公司治理规范性的意见 

三、关于公司是否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的意见 

四、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意见 

五、关于发行过程及结果是否合法合规的意见 

六、关于发行定价方式、定价过程是否公正、公平，定价结果是否合法有效

的意见 

七、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规范性的意见 

八、关于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意见 

九、关于股票认购对象及挂牌公司现有股东中不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或私募投资基金的说明 

十、关于公司是否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意见 

十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的意见 

十二、关于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发行对象为持股平台的说明 

十三、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

的说明 

十四、本次股票发行时公司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的说明 

十五、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求的说明 

十六、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信息披露要求的说明 

十七、主办券商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3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

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行业务指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

指引第 3 号——主办券商关于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的内容与格式（试行）》

等有关规定，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作为上海玖悦文

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玖悦股份”、“公司”）的主办券商，对玖悦股

份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法合规性出具本专项意见。 

一、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符合豁免申请核准条件的意见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

不超过200人的，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管理，

但发行对象应当符合本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公司本次发行前股东为14名，其中自然人股东14名；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后股

东为15名，其中自然人股东15名。本次股票发行后，股东人数累计未超过200人。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玖悦股份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200

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

票发行的条件。 

二、关于公司治理规范性的意见 

公司依据《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管指引第3号——章程必备条款》制定《公司章程》；公司建立了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制度，明晰了各机构职责和议事规则；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的召集、提案审议、通知时间、召开程序、授权委托、表决和决议等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记录完整的保存；公司强化内部管理，

完善了内控制度，按照相关规定建立会计核算体系、财务管理和风险控制等制度，

从而在制度基础上能够有效地保证公司经营业务的有效进行，保护资产的安全和

完整，保证公司财务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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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主办券商认为：玖悦股份制定的《公司章程》内容符合《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章程必备条款》有关规定；各项规则、制度等能够完善

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建立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职责清晰、运行规范，能

够保障股东合法权利；公司自挂牌至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审议事项、

决议情况等均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不存在

违反《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 

三、关于公司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的意见 

本次股票发行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

（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此外，经核查，玖悦股份在申请挂牌及挂牌期间，不存在因信息披露违规或

违法，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监管措施或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玖悦股份规范履行了相关信息的披露义务。 

四、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意见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股票

发行包括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股东累计超过200人，以及股东人数超过200

人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两种情形。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然人： 

（一）公司股东； 

（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三）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

组织。 

公司确定发行对象时，符合本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投资

者合计不得超过3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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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六条规定，“下列投资者可以参与挂牌公

司股票发行： 

（一）《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投资者； 

（二）符合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条件的投资者。”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三条规定，“下列机构投资者可以申请参

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一）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 

（二）实缴出资总额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五条规定，“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自然人

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一）投资者本人名下前一交易日日终证券类资产市值500万元人民币以上。

证券类资产包括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在沪深交易所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股

票、基金、债券、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等，信用证券账户资产除外。 

（二）具有两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或具有会计、金融、投资、财经等相关

专业背景或培训经历。 

投资经验的起算时点为投资者本人名下账户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上海证券

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发生首笔股票交易之日。”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及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说明： 

（一）本次股票发行对象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人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方式 

1 吴天耀 3,580,000 30,072,000.00 现金 

合计 3,580,000 30,072,000.00 - 

（二）股票发行对象的具体情况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中，共有 1 名外部自然人参与本次发行，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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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国籍 关联关系 

1 吴天耀 44050319631124**** 中国 无 

根据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汕头海滨路证券营业部于2016年8月出具的证明

文件，吴天耀符合参与股转系统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合格投资者条件。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玖悦股份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关于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合规的意见 

玖悦股份本次股票发行的过程如下： 

1、本次发行为非公开定向发行，公司未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等

方式。 

2、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初步明确了股票发行种类及数量、发行价格及定价依

据、募集资金用途等内容。 

3、本次股票发行方案经玖悦股份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

交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由于召开董事会时尚未确定本次发行对象，

因此无回避表决情形。 

4、本次股票发行方案经玖悦股份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

关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由于召开股东大

会时尚未确定本次发行对象，因此无回避表决情形。 

5、2016年8月15日，玖悦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信息披露平台

（http://www.neeq.com.cn）上披露了《股票发行认购公告》，对于本次股票发行

的认购办法、缴款和确认程序、缴款注意事项、发行人联系方式等认购信息进行

公告。 

6、2016年8月26日，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

资报告》（广会验字[2016]G15021910061号），对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人的缴款情

况予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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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主办券商认为，玖悦股份本次股票发行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股票

发行结果业经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验。本次发行过程

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

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相关规定，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合规。 

六、关于发行定价方式、定价过程公正、公平，定价结果合法有效的

意见 

（一）关于股票发行定价方式的说明 

玖悦股份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8.40元/股，认购人以现金方式认购。 

（二）关于定价过程公正、公平的说明 

本次发行定价综合考虑了玖悦股份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等多

种因素的基础上最终确定的。 

（三）关于定价结果合法有效的说明 

本次发行价格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公司发行价格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且发行对象已在规定期限内足额支付认购款项，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验。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玖悦股份本次股票发行定价方式、定价过程公正、公

平，定价结果合法有效。 

七、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规范性的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公司现有股东不享有在

同等条件下对发行股票的优先认购权”。因此公司原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玖悦股份本次股票发行对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程序和

结果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规范性要

求。 



8 

八、关于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意见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等规定，股份支付是指企业为获取

职工和其他方提供服务而授予权益工具或者承担以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负债

的交易。 

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为合格外部投资者1名。 

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会审字

[2016]G15021910049号”《审计报告》，截至2015年12月31日，归属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为1.15元。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8.40元，发行价格显著高于每

股净资产。 

本次定价依据参考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等多种因素后确

定。股票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合理、价格决策程序合法、发行价格不存在显失公

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玖悦股份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

处理。 

九、关于股票认购对象及挂牌公司现有股东中不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的说明 

根据《关于加强参与全国股转系统业务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管理的监管问答

函》的要求，主办券商对新增股东及原有股东中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私募投

资基金是否进行了备案登记程序进行了相关核查。 

本次发行对象共1人，为合格外部自然人投资者。 

经查阅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提供的公司2016年8月8日《股

东名册》，玖悦股份股权登记日有在册股东14名，其中自然人股东14名。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玖悦股份现有股东及本次发行对象无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无需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方法(试行)》的规定进行登记或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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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关于公司是否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意见 

经核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银行流水单及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截止本合法

合规意见出具之日，玖悦股份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玖悦股份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

况。 

十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的意见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等规定，公众公司应当按照法律、行

政法规、本办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做到股权明晰，合法规范经营，公司治理机

制健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股票发行后，玖悦股份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王晓霞 32,400,000 60.4703

2 郑州扬 7,600,000 14.1844

3 赵琳 5,000,000 9.3318

4 吴天耀 3,580,000 6.6816

5 蔡旭生 681,250 1.2715

6 庄宝霞 625,000 1.1665

7 徐丹 625,000 1.1665

8 吴伟彬 625,000 1.1665

9 王文红 440,000 0.8212

10 郑睦扬 431,250 0.8049

11 蔡扬文 375,000 0.6999

12 陈耀烈 367,500 0.6859

13 杨贤丽 330,000 0.6159

14 余潮茂 250,000 0.4666

15 黄斯绵 250,000 0.4666

 合计 53,580,000 100.00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已出具《承诺函》，确认其认购并即将持有的玖悦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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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者类似安排，亦不存在权属纠纷、质押、司法冻

结或设定其他第三者权益的情形。 

通过查验股份认购合同及认购对象出具的承诺函，主办券商认为，玖悦股份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 

十二、关于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发行对象为持股平台的说明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

向发行（二）》相关规定，为保障股权清晰、防范融资风险，单纯以认购股份为

目的而设立的公司法人、合伙企业等持股平台，不具有实际经营业务的，不符合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不得参与非上市公众公司的股份发行。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共1人，为合格外部自然人投资者。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玖悦股份的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不存在持股平

台的情况，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 

十三、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

殊条款的说明 

主办券商核查了发行对象与公司签订的股份认购合同，该股份认购合同已经

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主办券商未发现股份认购合同中存在有关

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 

同时，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已签署了确认函，确认事项如下： 

1、认购不存在与玖悦股份及玖悦股份的实际控制人王晓霞、郑州扬及其关

联人士之间达成业绩对赌、股价保证、估值调整、股权赎回安排等情形。 

2、其与玖悦股份之间所签署的认购协议不存在以下情形（下述条款简称“特

殊条款”）：①玖悦股份作为特殊条款的义务承担主体。②限制玖悦股份未来股

票发行融资的价格。③强制要求玖悦股份进行权益分派，或不能进行权益分派。

④玖悦股份未来再融资时，如果新投资方与玖悦股份约定了优于本次发行的条

款，则相关条款自动适用于本次发行认购方。⑤发行认购方有权不经玖悦股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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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决策程序直接向玖悦股份派驻董事或者派驻的董事对玖悦股份经营决策享有

一票否决权。⑥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优先清算权条款。⑦其他损害玖悦股

份或者玖悦股份股东合法权益的特殊条款。 

3、其与玖悦股份及其股东之间不存在签署其他协议对上述特殊条款进行约

定的情形。”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玖悦股份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

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 

十四、本次股票发行时公司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的说明 

主办券商核查了玖悦股份自挂牌之日至本合法合规性意见出具之日止的财

务资料，未发现公司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玖悦股份本次股票发行时公司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

的情形。 

十五、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求的说明 

2016年8月28日，公司2016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海玖悦文化

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明确了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

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 

2016年8月11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的议案》。2016年8月12日，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专户”），并将专户作为认购账户，该专户不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2016年8月25日，公司与国金证券、中国银行上海市静安支行签订《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玖悦股份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求。 

十六、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信息披露要求的说明 

2016年 8月12日，玖悦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信息披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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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eeq.com.cn）上披露了《股票发行方案（修订）》，详细披露了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并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前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

况，包括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投入资金金额以及对挂牌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的

影响等。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玖悦股份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信息披露的要求。 

十七、主办券商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主办券商无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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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玖悦股份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的合法合规性意见》的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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